
海东市财政局 

国家税务总局海东市税务叹件 

中国人民银行海东市中心支行 

东财预字〔2020J 111 号 

转发《青海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青海省 

税务局中国人民银行西宁中心支行关于 

调整完善增值税留抵退税地方分担 

机制及预算管理有关 

事项》的通知 

各县区财政局、税务局、人民银行： 

现将青海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青海省税务局、中国人

民银行西宁中心支行《关于调整完善增值税留抵退税地方分担 



机制及预算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青财预字！2020] 28 号）文

件转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叮乞 
海东布财竣局 国家 务局 

中国人 

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海东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0 年 3 月 4 日印发 



主
目
 
青 	省 财 政 厅 

国家税务总局青海省税务局文件 

中国人民银行西宁中心支行 

青财预字〔2020] 28 号 

青海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青海省税务局 

中国人民银行西宁中心支行关于调整完善 

增值税留抵退税地方分担机制及 

预算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 

各市（州）财政局、税务局，人民银行各市（州）支行、大通、 

擅中、惶源县支行： 

根据《国务院关于印发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后调整中央

与地方收入划分改革推进方案的通知》 （国发〔2019] 21 号） 

《财政部 税务总局 人民银行关于调整完善增值税留抵退税地

方分担机制及预算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 （财预〔2019)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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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和《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后调整省

和市（州）收入划分改革推进方案的通知》（青政〔2020) 8 号）有关

规定，现就调整完善增值税留抵退税地方分担机制及预算管理有

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关于地方分担机制 

增值税留抵退税地方分担的 50％部分，15％由企业所在地

分担，35％部分先由省级财政垫付，再由各地按增值税分享额占 

地方分享总额比重分担，该比重根据上年各地区实际分享增值税

收入情况计算确定。具体操作时，中央和我省分担为：省级垫付

少于应分担的部分由企业所在地省级财政通过调库方式按月调给

中央财政，垫付多于应分担的部分由中央财政通过调库方式按月 

调给企业所在地省级财政。省以下分担为：15％部分由企业所在

县级财政直接退付，35％部分先由省级财政垫付，每月由各市 

（州）财政通过调库方式调给省财政。省财政根据财政部确定的

我省每月多（或少）于应分担的增值税留抵退税金额，计算后

由各地按增值税分享额占地方分享总额比重分担。市（州）与

县（市、区）财政分担情况，由各地按照增值税分成比例测算

后，比照此程序办理。 

2019 年 9 月 1日一12 月 31 日，省以下各级财政部门按照已

经办理的退税负担比例执行，不再办理调库，2020 年 1月 1日

起，按此分担机制执行。中央和我省分担机制，按照国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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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19 年 9 月 I 日起执行。 

二、关于预算科目设置 

自 2019 年起，在 《政府收支分类科目》“国内增值税” 

(1010101 项）科目下增设“101010136 增值税留抵退税” 目级科 

目，为中央与地方共用收入退库科目，反映税务部门按照增值税

留抵退税政策退还的增值税；增设“101010137 增值税留抵退税

省级调库”目级科目，为中央与地方共用收入科目，反映通过

调库方式调整企业所在地省级财政垫付多（或少）于应分担的 

35％部分增值税留抵退税；增设 “101010138 增值税留抵退税省

级以下调库”目级科目，为地方收入科目，反映通过调库方式 

调整企业所在地市县财政垫付多（或少）于应分担的增值税留 

抵退税。在“改征增值税"(1010104 项）科目下增设“101010426 

改征增值税留抵退税”目级科目，为中央与地方共用收入退库

科目，反映税务部门按照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退还的改征增值

税；增设“101010427 改征增值税留抵退税省级调库” 目级科

目，为中央与地方共用收入科目，反映通过调库方式调整企业所 

在地省级财政垫付多（或少）于应分担的 35％部分改征增值税

留抵退税；增设 “101010428 改征增值税留抵退税省级以下调 

库”目级科目，为地方收入科目，反映通过调库方式调整企业 

所在地市县财政垫付多（或少）于应分担的改征增值税留抵退

税。将“改征增值税国内退税” (101010429 目）科目名称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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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其他改征增值税国内退税”。 

三、关于退库业务办理 

（税务机关办理增值税留抵退税业务，税收收入退还书

预算科目填列“增值税留抵退税” (101010136 目）或 “改征增 

值税留抵退税”(101010426 目），预算级次按照中央 50%、省级 

35%、县级 'S％部分填列。各级国库依据税务部门开具的更正 

（调库）通知书等凭证和文件审核办理相关业务。 

（税务机关根据 2019 年 9 月 1日以后办理留抵退税的情

况，开具更正（调库）通知书，填列“增值税留抵退税” 

(101010136 目）、“改征增值税留抵退税” (101010426 目）以及

原增值税留抵已退税款使用的科目，预算级次按照原增值税留抵

已退税款使用的级次。各级国库依据税务部门开具的更正（调

库）通知书等凭证和文件审核办理相关业务。 

四、关于财政调库 

增值税留抵退税财政调库，根据财政部和省财政厅确定的地

方应调库数额，分别由省级财政部门、财政部青海监管局、市 

（州）财政部门发起，由省级和市（州）级国库按规定就地办

理。其中：企业所在地省级财政垫付少于应分担的部分，由省级

财政部门通过调库方式按月调为中央级；企业所在地省级财政垫

付多于应分担的部分，由财政部监管局通过调库方式按月调为省 

级；市（州）级应分担部分，由市（州）级财政部门通过调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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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按月调为省级。全省应调库数额由财政部根据上年各地增值

税分享比重、省级财政部门垫付部分及留抵退税地方分担 35% 

部分的数额计算。 

（省级财政部门调库。 

每月前 10 个工作日内，企业所在地省级财政部门根据财政

部提供的本地区少垫付的应调库数额，向省级国库按目级科目开

具更正（调库）通知书，通过“增值税留抵退税省级调库” 

(101010137 目）科目和 “改征增值税留抵退税省级调库” 

(101010427 目）科目，将少垫付部分由省级调整至中央级。 

（财政部监管局调库。 

在每月省级财政部门完成调库后的 5 个工作日内，财政部监

管局根据财政部提供的当地多垫付的应调库数额，向省级国库按

目级科目开具更正（调库）通知书，通过“增值税留抵退税省

级调库” (101010137 目）科目和 “改征增值税留抵退税省级调

库” (101010427 目）科目，将相关地区多垫付部分由中央级调

整至省级。 

（市（州）级财政部门调库。 

企业所在地市（州）级财政部门根据省财政厅提供的垫付

本地区应调库数额，在 5 个工作日内，向市（州）级国库按目

级科目开具更正（调库）通知书，通过“增值税留抵退税省级

调库”(101010137 目）科目和 “改征增值税留抵退税省级调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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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10427 目）科目，将应分担部分由市（州）级调整至省级。 

市（州）与县级的调库金额，按照各自分成比例测算后扣减县

级已承担的 15％部分确定，调库程序比照此办理。 

每年1月，各级财政部门和财政部青海监管局对上年 12 月 

发生的增值税留抵退税 35％部分进行调库，调库收入统一作为

本年度的收入处理，不计入上年收入。各省级国库在上年 12 月 

31日向中央总金库报解最后一份中央预算收入日报表后，整理

期发生的增值税留抵退税，统一作为本年度的收入处理。 

五、加强留抵退税监管 

省财政厅监督检查局以抽审的方式对留抵退税政策执行情况 

进行监督管理。吝级财政、税务、国库部门按照要求予以配合。 

每月，省级税务部门将全省留抵退税清单、省级和市（州）国

库部门将调（退）库清单或报表提供财政部青海监管局和省财

政厅。省财政厅发现虚报留抵税额、未按规定审核、未按规定调 

（退）库、未及时保障退库资金到位等问题，应及时向相关部门

提出处理建议并上报财政部。 

本通知自 2019 年 9月 1日起施行。《关于退还部分项目进口 

设备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的补充通知》（财预〔2011] 486 号）、 

《关于利用石脑油和燃料油生产乙烯芳烃类产品有关增值税退税

问题的通知》 （财预〔2015] 3 号） 自本通知印发之日起相应

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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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019 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修订前后对照表 

淤 



｝ 附件 

下 	2019 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修订前后对照表 

修勺前 (2019年） 
修订后（20 

类
  

款
  

项
  

目
  

科目名称 
修订情况 

类 款 项 目 科目名称 

增设 101 01 01 36 增值税留抵退税 
中 

务 

增 

增设 ,， 增值税留抵退税省级

调库 

中 

库 
（0 

抵 
’

箕
 

刚
  

01  
04  

地
企

I
n
'
 

电

如

酬
 
札
  

增值税留抵退税省级

以下调库 

38
26

27 
改征增值税留抵退税 

改征增值税留抵退税

省级调库 

9年） 

科目说明 

央与地方共用收人退库科目。反映税 

部门按照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退还的
值税。 

央与地方共用收人科目。反映通过调

方式调整企业所在地省级财政垫付多 

晓少）于应分担的 35％部分增值税留
退税。 

收人科目。反映通过调库方式调整

所在地市县财政垫付多（或少） 

分担的增值税留抵退税。 

与地方共用收人退库科目。反映税

门按照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退还的
增值税。 

与地方共用收人科目。反映通过调

式调整企业所在地省级财政垫付多
少）于应分担的 35％部分改征增值
抵退税。 



修订前 (2019 年） 

修订情况 
修订后（2019 年） 

类
  

款
  

项
  

目
  

科目名称 类
  

款
  

项
  

目
  

科目名称 科目说明 

增设 28 
改征增值税留抵退税

省级以下调库 

地方收人科目。反映通过调库方式调整

企业所在地市县财政垫付多（或少） 

于应分担的改征增值税留抵退税。 

叭
  

01  
04  29 改征增值税国内退税 

修改科目名称

和说明 皿
  

m
 

 

04  29 
其他改征增值税国内

退税 

中央与地方共用收人退库科目。反映税

务部门按照即征即退政策审批退库的其

他改征增值税。 



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抄送：存档。 

青海省财政厅办公室 	 2020 年 1 月 10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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